
公告编号：2026-006 

证券代码：835609        证券简称：港龙股份       主办券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 

 

浙江港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荣强新

材料采购生产用机织

布。 

10,000,000 0.00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

发展需要预计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公司关联方张新龙、钱

琴华、张龙、葛培芬、 

张宁、沈怡婷、宁龙投

资、宁晖贸易为公司的

授信、借款、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等提供保证

担保。 

600,000,000 129,454,800.00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

发展需要预计 

其他         

合计 - 610,000,000 129,454,8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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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1、宁龙投资系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4.06%股份。 

2、张新龙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42.70% 

股份，同时持有宁龙投资 50%的资产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3、张龙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 

19.41%股份，同时持有宁龙投资 50%的资产份额。 

4、葛培芬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直接持有 

公司 21.82%股份。 

5、钱琴华系张新龙配偶。 

6、张宁系公司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1.47%股份。 

7、沈怡婷系张宁配偶。 

8、荣强新材料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居志杰配偶的姐姐及姐夫实际控制的公司。 

9、宁晖贸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述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直接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该议案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1、上述预计的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关联交易，系由关联方无偿提供担保，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上述预计的向关联方采购的关联交易系以市场行情或真实发生情况为基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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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公司遵循公平合理、互惠互利的交易原则，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

允。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系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的预计。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的需要，公司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61,000 

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关联方张新龙、钱琴华、张龙、葛培芬、张

宁、沈怡婷、海宁宁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龙投资”）、海

宁市宁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晖贸易”）为公司的授信、借款、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等提供保证担保，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预计最高担保

金额为最高额担保合同所述最高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 

2、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向关联方浙江荣强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生产

用机织布，预计采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正常所需，是合理且必要

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预计的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

常需要，是正常、必要、合理的交易行为，并且由关联方无偿提供担保，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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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预计的向关联方采购的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

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

行，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此类关联

交易的金额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3、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 

 

六、 备查文件 

1、浙江港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浙江港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浙江港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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